
法律合规小课堂
第二期

案例：印度某公司与上海某电气公司签订协议约定，争议提交新加坡国际仲裁

中心管理，按照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新加坡国际仲

裁中心依据该仲裁条款启动仲裁程序，仲裁庭在新加坡开庭审理并作出最终裁

决，裁令上海某电气公司向印度某公司支付违约赔偿金、律师费用、仲裁费用

及上述各项费用的利息。因上海某电气公司未履行该裁决，印度某公司请求我

国法院承认和执行上述最终裁决。上海某电气公司辩称，其自始至终未收到书

面仲裁开庭通知，印度某公司所有的申请及证据材料均由仲裁中心通过邮件方

式发送，未将证据邮寄，导致其不能及时对证据真实性进行确认。法院最终裁

定承认和执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所作的仲裁裁决。

法律分析：法院认为，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允许电子邮件送达，新加

坡国际仲裁中心通过电子邮件向上海某电气公司多次发送了仲裁通知。之后刘

某代表上海某电气公司向仲裁中心发送邮件询问案件情况，这表明仲裁中心向

上海某电气公司发送的邮箱地址是正确的。在刘某代表上海某电气公司提出延

期审理申请后，仲裁庭决定延后庭审日期，上海某电气公司对此无异议，且确

认已收到对方证据。虽然上海某电气公司称因刘某离职未能参加庭审，但此系

其内部管理问题，刘某代表上海某电气公司已确认了新的庭审日期。

因此，仲裁庭审通知以及对方证据均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上海某电气公司

送达，上述送达方式符合仲裁规则的规定。因此，所涉仲裁裁决应当按照《承

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即《纽约公约》)的规定予以承认与执行。

启示：仲裁规则是进行仲裁活动时必须遵循和适用的程序规范，是确保纠纷得

到公正、及时解决的重要保证。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件的程序性审查，

需要依据当事人选择适用的仲裁规则。

送达是仲裁程序中的关键环节，相对于诉讼中的法院送达，仲裁庭的送达

具有特殊性，应当符合仲裁规则的规定。本案中，依据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

裁规则，电子邮件是送达方式之一。仲裁庭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当事人送达仲

裁庭审通知以及证据，相关送达程序及庭审程序符合仲裁规则。

（整理自公众号“一裁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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